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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通字〔2024〕10号

关于公布南开大学“十四五”规划精品教材

建设行动计划教材立项结果的通知

各学院、教学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工作的通

知》、《“十四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

方案》《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行动计划》以及《南开大学“十四

五”规划精品教材建设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，加快推进自主知识

体系、学科专业体系、教材教学体系建设，支撑服务学校走好高

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之路，学校于 2023 年 12 月启动南开大学“十

四五”规划精品教材行动计划教材立项工作。

经各教学单位申报、教务部及研究生院形式审查、专家组评

审，2024年确定立项教材 50部，其中认定立项 9部，定制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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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部，评审立项 12部，具体名单详见《南开大学“十四五”规

划精品教材建设行动计划教材立项名单》（附件 1）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周期：

本次立项教材均拟在 2024年底前送审，原则上需在 2024年

底前完成教材文稿的撰写并提交至出版社、签订出版合同，学校

将于 2025年 3月开展结项工作。

二、经费管理：

1.支持标准：每位项目负责人仅支持 1 部教材，修订教材每

部 3万元，新编教材每部 5万元，用于支付教材出版费用。

为推动新形态教材建设工作，立项教材中学校择优支持 11

部教材进行新形态建设，每部额外支持 2 万元建设经费，用于支

付动画、视频、知识图谱等数字资源制作费用或相关平台使用费

用，名单详见《南开大学“十四五”规划精品教材建设行动计划

示范性新形态教材建设名单》（附件 2）。

2.拨付方式：本次立项所有经费均以授权方式下拨。立项负

责人需于 2024 年 11 月底前通过本单位审核报销材料，然后联系

教务部或研究生院授权报销。具体材料说明如下：

教材出版费报销材料：教材样稿、有效出版合同、出版费票

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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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形态教材建设费报销材料：数字化资源制作、数字教材平

台使用等相关合同及票据。

三、建设要求

1.有机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。教材应全面、准确、系统体现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，同

时要尊重知识体系结构和教育教学规律，根据不同课程特点和学

科专业内容，做到系统设计、科学编排、有机融入。

2.组建教材编写组。编写组应汇聚相应课程教学领域高水平

专家学者，老中青结合。鼓励打破校际壁垒，联合兄弟院校共同

编写教材。

3.创新教材内容和呈现形式。教材内容应注重引入学科专业

前沿内容，体现相应学科领域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先进成果，强化

科教协同、产学合作。鼓励结合教材内容适当插入数字化资源，

呈现立体化教材。

4.及时修订。立项教材应及时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、科学技

术最新突破和应用成果、学术研究最新进展充实到教材中，原则

上每四至五年至少修订一次。

5.使用专用标志。正式立项的教材需在教材封面位置标注“南

开大学‘十四五’规划精品教材”专用标志，标志使用期限至 2030

年 12月 31日，到期后自动失效。使用期结束后修订的教材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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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注专用标志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扩大或变相扩大专用标志使

用范围，盗用、仿冒专用标志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6.实行动态退出机制。对于未按要求及时修订、主要编写者

被发现存在意识形态、师德师风和学术不端等问题，出现重大负

面影响事件、教材出版或印制发行违规以及出现《南开大学教材

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所列有关情形的教材，将责令退出“十四

五”规划精品教材目录，不得继续使用专用标志，并用有关规定

严肃追责问责。

7.及时出版。本次立项教材原则上应于 2024年底前完成送审，

2025年底前正式出版，未及时出版教材将影响项目负责人参与后

续本校教材立项的申报。建议优先选择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。

四、联系方式：

1.教务部

联系人：郭老师、吕老师；

联系电话：853588594,23508600

2.研究生院

联系人：邱老师

联系电话：85368031




